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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合作社運動推廣人員選拔推薦辦法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9屆國際合作社節 

                                                      籌備委員會議通過（110年 01月 12日） 

一、 宗旨：為表揚對推廣合作社制度、合作教育、發展合作社業務、維護合

作事業權益、國際合作交流、謀求社會福利有特殊貢獻之績優合作事業

工作者，特訂定本辦法。 

 

二、對象：（1）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從事合作事業相關事務之行政服務工

作者。 

         （2）從事合作經濟學術研究、合作教育或相關工作之學校機關團體

之人員。 

         （3）各級合作社場（儲互社）推動合作事業有功人員。 

 

三、標準：凡從事合作事業工作具有以下條件之一者： 

         （1）對合作行政業務之推展成效優異，或領導有方，有具體事蹟者。 

         （2）對合作行政業務研提改進計畫或建議意見，經採納施行，成效

優異者。 

         （3）對合作經濟學術教育事業有卓越貢獻及專門著作者。 

         （4）對推廣合作事業組織改進合作業務，具有特殊貢獻者。 

         （5）對於合作事業有深切認識，並熱心扶助提倡，有具體事蹟者。 

         （6）輔導合作社社務、業務或財務健全發展，成效優異，有具體事

蹟者。 

         （7）凡從事合作事業工作達 20年以上，且有具體貢獻者。 

四、推薦：符合上項標準人員，由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合作行政機關

或各該屬服務單位於 5月 15日前，填具「績優合作社運動推廣人

員選拔推薦表」，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送請各該年度之慶祝國際

合作社節籌備委員會審查。每單位社場以推薦 1人為原則，且於 5

年內未得獎者。 

五、審查：經各該年度之慶祝國際合作節籌備委員會審查通過者，於各該年度

之國際合作社節慶祝大會頒贈獎狀或獎牌，公開表揚。 

六、本辦法經中華民國各界慶祝國際合作社節籌備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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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合作社運動推廣人員選拔推薦表 

推 薦 單 位  

姓 名  
出生 

年月日 
 性別  職稱  

從事合

作工作

年資達 

 

經 歷  學歷  

通訊地址  電話  

符合績優合作行政人員資格項目 

（可複選） 

具 體 事 蹟 說 明 

□（1）對合作行政業務之推展成效優異，

或領導有方，有具體事蹟。 

□（2）對合作行政業務研提改進計畫或

建議意見，經採納施行，成效優

異。 

□（3）對合作經濟學術教育事業有卓越

貢獻及專門著作者。 

□（4）對推廣合作事業組織改進合作業

務，具有特殊貢獻者。 

□（5）對於合作事業有深切認識，並熱

心扶助提倡，有具體事蹟。 

□（6）輔導合作社社務、業務或財務健

全發展，成效優異，有具體事

蹟。 

□（7）凡從事合作事業工作達 20年以上

，且有具體貢獻者。 

1. 

 

 

2. 

 

 

3. 

 

 

4. 

 

 

5. 

 

 

6. 

 

 

7. 

 

 

中 華 民 國 各 界 慶 祝 第 9 9 屆 國 際 合 作 社 節 籌 備 委 員 會 審 查 結 果 

 

備註：每單位社場以推薦 1人為原則，且於 5年內未得獎者。 


